
 

 

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GD Power Development Co.,Ltd 

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（2015 年度） 

 

 

 

 

债券受托管理人 

 

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



1 

 

 

 

重要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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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

一、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：本次公司债券于2012年6月4日经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2]756号”文核准公开发行，核

准规模为不超过80亿元。 

二、债券名称：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（简

称“本次公司债券”、“本次债券”）。 

三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本次发行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。第一期债

券按不同期限分为两个品种，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“12国电01”

（122151）；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“12国电02”（122152）。第二

期债券按不同期限分为两个品种，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“12国电03”

（122165）；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“12国电04”（122166）。 

四、发行主体：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发行人”、

“公司”、“国电电力”）。 

五、发行规模、期限与利率：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80亿元，第

一、二期发行规模均为40亿元。第一期债券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

利率4.35%，发行规模30亿元；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利率4.75%，

发行规模10亿元。第二期债券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利率4.22%，发

行规模33亿元；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利率4.35%，发行规模7亿元。 

六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：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、到期一次

还本。利息每年支付一次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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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，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

次。第一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2年6月15日，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

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6月15日(遇节假日顺延，下同)，到期日为2017

年6月15日；7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6月15日，

到期日为2019年6月15日。第二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2年7月23日，3

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5年每年的7月23日，到期日为2015

年7月23日；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7月23日，

到期日为2017年7月23日。本次公司债券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

息。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1交易日，到期本

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工作日。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

记在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

或本金。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

规则办理。 

七、担保方式：本次债券无担保。 

十、发行时信用级别：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大公国际”）评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，本次公司债券信

用等级为AAA。 

十一、跟踪评级结果：2013年5月15日，经大公国际评定，发行

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，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； 

2014年4月25日，经大公国际评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，

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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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4月29日，经大公国际评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，

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。 

2016年6月3日，经大公国际评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，

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。 

十二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十三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80亿元。

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40亿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其中30亿元用于偿还

金融机构贷款，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；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40

亿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基本情况 

国电电力前身是经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“辽体改发

[1992]68号文”批准，于 1992年12月31日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大

连东北热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。国电电力由东北电力、建行辽宁信托

投资公司和大连发电总厂三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，经中国证监会

“证监发字[1997]第50号”文批准，于1997年3月将设立时向内部职

工定向募集的1,280万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,股票代码

为600795。 

1999年底原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公司更名为国电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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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。2003年2月，根据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，原

由国家电力公司持有的国电电力股权划归国电集团持有，国电集团成

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公司累计发行股本19,650,397,845股，中

国国电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集团”）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46.09%

的股份，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

公司的经营范围是：电力、热力生产、销售；电网经营；新能源

项目、高新技术、环保产业的开发与应用；信息咨询；电力技术开发

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写字楼及场地出租（以下限分支机构）发、输、变

电设备检修、维护；通讯业务；水处理及销售。 

二、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

(一)装机情况 

截至2015年底，公司控股装机规模达到4,630.35万千瓦，占全国

装机总量的3.07%。其中，火电机组3,120.75万千瓦，占总装机的

67.40%，水电机组1,080.03万千瓦，占总装机的23.32%；风电机组

408.37万千瓦，占总装机的8.82 %；太阳能机组21.2万千瓦，占总装

机0.46%。  

2015年，公司新增发电装机容量546.75万千瓦。其中，火电新投

机组201万千瓦，分别是江苏泰州二期3号机组100万千瓦、新疆哈密

大南湖1号机组66万千瓦、新疆克拉玛依热电2号机组35万千瓦；水电

新投机组277.5万千瓦，分别是新疆萨里克特水电站8万千瓦、大渡河

龚嘴水利发电总厂铜街子水电站14号机技改增容2.5万千瓦、大渡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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枕头坝一级72万千瓦、大渡河大岗山水电站195万千瓦；风电新投机

组68.15万千瓦；太阳能新投机组0.1万千瓦。 

（二）发电量情况 

截至2015年底，公司全资及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

1,686.57 亿千瓦时，上网电量1,649.56 亿千瓦时，较去年同期分别

下降了5.76%和2.93%。完成利用小时4,077小时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

108小时，其中：火电完成4,499小时，水电完成3,678小时，风电完

成1,923小时，光伏完成1,420小时。供热量完成5,353.37万吉焦，同

比增长9.92%。 

（三）发展情况  

2015年，公司坚持质量效益优先，着力做强做优主业，全年核准

电源项目1,000.39万千瓦，其中火电674万千瓦、水电200万千瓦、风

电126.39万千瓦。 

（1）重点火电项目取得进展。以外送电项目为龙头，公司大力

开发高参数、超低排放的大型火电和煤电一体化项目，宁夏方家庄2

×100万千瓦、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2×66万千瓦、安徽蚌埠二期

2×66万千瓦、宁夏大武口热电2×35万千瓦、辽宁普兰店热电2×35

万千瓦、河北遵化热电2×35万千瓦取得核准，内蒙上海庙2×100万

千瓦、内蒙长滩2×66万千瓦和山西湖东2×100万千瓦三个外送电项

目稳步推进。 

（2）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良好。积极推进大中型水电资源开发，

优化“两区域一流域”开发格局，双江口水电站200万千瓦取得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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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优质风电项目开发，新疆景峡风电等一批优质风电项目实现

核准。 

（四）经营管理  

2015年，公司深入开展对标管理工作，加强电力市场研究，加大

市场营销力度，大力实施低成本战略，对标指标逐级持续优化，积极

开展与行业内先进企业动态对标，狠抓关键要素，细化落实对标方案，

全面提升经济运行水平。通过加强利用小时“四维”对标，深化“争

电量”竞赛活动，激发全员争发电量积极性，公司全年完成发电利用

小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北仑公司、大开厂等企业区域对标排名第一。

深化成本费用对标，逐级落实管控责任，推进成本费用的源头化管理

和过程控制，在发电利用小时大幅下行的情况下，公司度电可控固定

成本同比基本持平。严控管理费用支出，公司系统八项费用同比降低

16.87%。 

（五）燃料管理情况  

公司持续优化来煤结构，科学购煤、储煤、配煤掺烧，千方百计

降低公司煤炭采购价格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标煤单价完成399.77元/吨，

同比降低89.21元/吨；全年累计掺烧经济煤种2954.1万吨，节约成本

6.09亿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系统推行大同“精细化配煤掺烧”的成功

经验，首批4家推广单位已全部上线运行。燃料智能化建设取得新突

破，12家企业15套智能化建设项目按计划如期建成，计划建成投运率

达到100%。 

（六）节能环保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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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高度重视节能低碳工作，推动科学转型、科技创新。2015

年度我国首台1000MW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—泰州#3机组

投产，该项目设计发电煤耗256.2克∕千瓦时,比当今世界最好水平低

6克/千瓦时，比常规百万机组降低发电煤耗约14克/千瓦时，二氧化

碳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量减少5%以上，优于燃气机组排

放水平，代表了世界领先发电技术。 

基础管理方面，公司以能效对标为主线，以热力试验为导引，通

过深化设备提效、强化燃料管理、细化运行管理等方式，不断提升机

组能效指标。采用能量利用平衡分析，优化水电库区调度，提高水能

利用效率。专题分析与总体管控相结合，搭建设备、机组、公司三层

指标管控体系，以点到面全覆盖提升机组经济运行水平，泰州公司、

大同公司、布连公司供电煤耗及泰州公司、布连公司发电厂用电率继

续保持全国最优水平。大同#10机等十四台机组在全国大机组能效对

标竞赛中获奖。国电北仑公司#6、7机组、泰州公司#1、2机组、国电

新疆红雁池#1、2机组等共计16台机组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并

已投入运行，大同公司#9、#10机组、东胜#1机组、大武口#2机组等

12台机组部分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，其他各火电厂技改工作全面铺

开，力争2018年、确保2019年所有火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。 

三、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情况 

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，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发行人总资产达

2,501.85亿元，较2014年末的2,462.53亿元增加1.55%；净资产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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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少数股东权益）为503.84亿元，较2014年末的471.53亿元上升

6.85%。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45.83亿元，较2014年下降11.67%，

2015年度，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.64亿元，同

比下降28.17%。 

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1、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5年末 2014年末 增减率 

资产总计 25,018,481.09  24,625,309.68  1.55% 

负债合计 18,066,089.55  18,048,672.81  0.10% 

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权益合计 
5,038,371.40  4,715,272.53  6.85% 

少数股东权益 1,914,020.14  1,861,364.34  2.83% 

2、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率 

营业收入 5,458,255.88  6,147,484.91  -11.67% 

营业利润 928,238.26  1,112,867.04  -16.62% 

利润总额 975,766.60  1,166,174.19  -16.3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436,350.92  607,454.78  -28.1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374,192.90  548,799.92  -31.82% 

3、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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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,429,331.13  2,271,342.13 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,863,929.06  -1,853,217.66 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456,230.34  -448,561.02 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,193.44  -30,315.84  

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本次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和《发行说明书》约定，本次公司

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和补充流动资

金。公司已严格按照《募集说明书》和《发行说明书》中的约定使用

募集资金。 

根据发行人于2013年3月30日对外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》的相关内容，截至年末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

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。 

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2015年度内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

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。 

第一期公司债券于2012年6月15日正式起息。发行人已于2015年6

月15日支付本年度（自2014年6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）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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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期公司债券于2012年7月23日正式起息。发行人已于2015

年7月23日支付本年度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5年7月22日期间）利

息。其中，“12国电03”已于2015年7月23日到期，发行人已随本年

利息兑付本金。 

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

2016年6月3日发布了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

2016年度跟踪评级报告》（大公报SD[2016]205号)，该报告主要观点

如下： 

国电电力主要从事电力、热力的生产与销售。评级结果反映了公

司作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集团”）火电及水电业务

整合平台，继续得到国电集团较大力度支持，2015年以来，公司装机

规模继续扩大，在电力销售市场地位稳定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持续提

高等有利因素；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增速放缓、机组利用小时数下

降、上网电价下调对火电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，公司发电量下

降，有息负债规模仍然很大，利润水平同比有所下降等不利因素。 

综合分析，大公对公司“12国电01”、“12国电02”、“12国电

04”、“14国电01”、“14国电03”、“13国电MTN001”、“14国电

MTN001”信用等级维持AAA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A，评级展望维持稳

定。 

有利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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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5年以来，公司装机规模继续扩大，在全国电力销售市场地

位稳定； 

 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持续提高，火电装机技术水平不断改

善，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； 

 公司作为国电集团的火电及水电业务整合平台，继续得到国电

集团较大力度支持。 

不利因素 

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、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及上网电价下调对火

电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； 

 受发电量下调影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； 

 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仍然很大，其中短期有息负债占比较高，债

务期限结构较为集中； 

 2015年投资收益下降导致公司利润水平同比有所下降。 

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

无。 

第八章 其它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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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

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（2015年度）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6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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